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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服务型行政执法基础知识

一、服务型行政执法的概念
2012年，河南省创造性地提出了服务型行政执法的概念。
服务型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过程中，以严格执法为基础，将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精神有机结合，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与为人民服务宗旨有机结合，将管理、执法和服务有机结合，实现管理、执法和服务“三位一体”、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
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是河南省和洛阳市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二、服务型行政执法的特征
（一）根本要义：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统一；
（二）核心内容：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内在目的：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四）基本方式：刚性执法和柔性执法并用。
三、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
（一）转变执法理念
1.从管理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
2.从管制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
3.从强制性向非强制优先转变。
（二）改进执法方式
1.推行行政指导：以引导、示范、提示、辅导、建议、规劝、约谈、回访等方式开展行政指导。
2.推进行政调解：探索行政调解与行政执法的融入机制；完善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的衔接机制；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协调联动机制。
（三）完善服务体系
1.探索“互联网+行政执法”：执法工作信息化；执法资格管理信息化；行政执法网上服务；执法活动数字化监督。
2.强化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梳理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施；公布违法风险点；以预防风险为主实施行政指导。
3.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抓住“简”字，简项目、简证明、简成本；抓住“管”字，将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结合；抓住“服”字，服务到、服务快、服务优。











